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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会议、活动
安排

1.★本周一组
织 2022 级各班主
任和迎新志愿者做
好新生接待、报到
等工作。

2.★本周二下
午 14：00 开展琶洲
校区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请各系各班
级按照有关通知内
容做好组织工作。

3.★本周二至
周五，2022 级各班
级按照《2022 级入
学教育计划安排
表》组织做好入学
教育的各项工作。

4.★本周四下
午 15:00 在学术报
告厅组织召开上学
期新团员会议，填
写入团志愿书等资
料，请上学期的新
团员及所在班级的
团支书带好纸笔和
口罩到学术报告厅
集中培训。

5.★本周各支
部继续组织学习第
19 期“青年大学
习”网上主题团课，
周四晚上组织检
查，对参学率高的
支部进行表扬。

本周工作重点
1.加强学生纪律教育，严格学生管理制度，创建文明和谐校园；
2.加强学生疫情防控工作，做好一天三检、3.0 健康报备等工作；
3.做好因疫情防控暂缓报到学生有序分批报到（返校）工作指引；
4.做好预防电信网络诈骗宣传工作，提高自我防范能力，严防诈骗发生；
5.加强安全检查，严禁私藏管制刀具，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等违禁品；
6.加强学生早读、晚自习管理，严格早读、晚自习各项检查评比制度；
7.加强《学生手册》学习，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违纪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8.规范学生的礼仪、形象，树立良好的学生精神面貌；
9.认真落实文明班级各项检查评比制度，树立班级目标，争创文明班级；
10.按照《2022级新生入学教育》安排表，组织做好新生入学教育的各项工作；
11.做好 2022 级新生学籍、资助有关资料的收集和上报工作；
12.做好 2022 级新生三二分段试点专业考生申请和填报汇总工作；
13.做好 2022 级新生意外商业险和医保的购买工作；
14.筹备 2022 年“中职生公约”系列活动，丰富学生校园文化生活；
15.按照“班团一体化”规定，完善班团干部队伍建设，落实值日班干部制度；
16.统计 2022 级各班新团员数，组建新生团支部，完善新生团员档案；
17.继续做好 2019 级毕业生团员和往届毕业生团员组织关系转接等工作；
18.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 2022 年第十九期学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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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日班干部制度规范
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部学生管理体系，更好地体现三级管理模式，营

造安静详和的学习环境，促进良好班风学风的形成，各班干部值日时应
注意以下事项：

1.值日班干部应文明管理，遵章办事，正确行使权力，当好班主任
的助手。

2.管理好本班早读、晚修纪律，督促本班同学配合好学生会的常规
检查工作，如实报告本班学生考勤情况。

3.加强本班早读、晚修的纪律管理，严禁上课迟到、早退、玩手机
等现象的发生，严格按照学校上下课时间进行管理。特别是加强早读和
晚修下课时间的要求，本学期早读下课时间是 8:15 分，晚修下课时间
是 21:00，对提前下课的学生及班级严格处罚，提前 1分钟则推迟 15
分钟，依此类推，最高推迟 1小时。

4.值日班干部要严格控制本班晚修期间上厕所的人数并做好登记。
5.督促本班同学上课期间不得穿拖鞋（下雨天除外）。同时负责本

班同学的形象管理和卫生管理（检查卫生时发现不关灯和风扇的按规定
须扣分）。

中职教育部学生管理“铁的纪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给予开除学籍：
1.扰乱校园秩序，造成严重后果者；
2.组织、参与同乡会，造成恶劣影响者；
3.触犯国家法律法规，被处予拘留（含拘留）以上处理者；
4.组织帮派，胡作非为者；
5.打架斗殴：①组织为首者；②积极参与并造成严重后果者；③雇

请、纠集校外人员参与打架斗殴者。
6.私藏管制刀具，对他人造成威胁者。
7.对检举揭发人、证人，威胁恐吓或打击报复者。
8.吸食、私藏毒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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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早读、晚自习管理的纪律要求

1.学生必须按时参加早读、晚自习，不得迟到、早退，因故不能参
加早读、晚自习的，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否则按旷课处理。旷课达到一
定学时，按照《学生违纪处分管理规定》给予相应处分。

2.早读、晚自习开始后，学生应自觉维持秩序，不准在教室、走廊、
楼梯等地方大声喧哗，不得随意出入、串坐、扎堆聚集，不得进行与学
习无关的活动，不得影响他人学习。

3.学生着装应得体，白天必须穿校服，晚自习不得穿奇装异服，注
意文明礼貌，禁止穿拖鞋、背心等进入教室，禁止带各类食物进入教室。

4.学生应自觉爱护桌椅等公物，不得在桌面上乱写乱画，应自觉保
持室内卫生清洁，严禁随地吐痰，不得乱扔纸屑杂物。

5.学生严禁动用实训室、机房等实训设备、电脑等教学设施，严禁
动用实训电源开关、消防器材、多媒体等，违者造成事故的后果自负，
并视事故损失情况予以追究相关责任。

6.服从值班老师和学生会检查人员的管理，不得用歧视性语言辱骂
或挑逗检查人员。

7.除了学习部和纪安部的检查人员外，各学生组织、各班级未经允
许不得在早读和晚修期间开展活动。建议部门、社团会议和工作尽量安
排在放学后、晚自习前和晚自习后进行。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在晚自习时
间工作的，需填写《学生活动公假审批表》，经相关老师签名同意后方
能开展。

8.早读、晚自习期间，不能离开班级（区域）拿外卖、快递。
9.早读、晚自习期间，严禁在饭堂、小卖部、校园、篮球场等地方

逗留。
10.早读、晚自习期间，各班级不得开展生日聚会、庆祝活动、大

合唱（除团委批准外）等影响其他班级正常早读、晚自习的活动。


